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５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修正后的增减

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１

，

９４８

，

９９９

，

５５６．８２ １

，

９５０

，

３６６

，

００７．５５ １

，

７１５

，

０１０

，

９７３．０３ １３．７２％

营业利润

４７

，

３０２

，

６２２．３９ －２３

，

５３６

，

４９１．８９ ９８

，

１０３

，

４９３．２２ －１２３．９９％

利润总额

１１２

，

７３９

，

８９１．０６ ４１

，

８６６

，

２０８．２１ １７６

，

４２４

，

７６５．５３ －７６．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７０

，

９９０

，

７７９．３９ ３

，

０２４

，

５２６．８１ １３５

，

３４０

，

２４２．３６ －９７．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２１ －９７．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６３％ ０．１５％ ９．８０％ －９．６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４

，

３９９

，

７０１

，

５３５．７５ ４

，

４２７

，

９０５

，

１８３．１６ ３

，

４７５

，

３０４

，

６９６．４３ ２７．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９６６

，

４３１

，

０４７．０９ １

，

９９０

，

４３３

，

９３７．４８ １

，

９５３

，

８１１

，

０４６．７６ １．８７％

股 本

６９６

，

２６４

，

４００ ６９６

，

２６４

，

４００ ６９６

，

２６４

，

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２．８２ ２．８６ ２．８１ １．７８％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其他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经会计师事务所预

审计， 建议公司根据证监会相关文件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制定更为谨慎的减

值计提政策，根据拟定的政策，公司对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计提减值

７５

，

０２２

，

７１１．４２

元，造成公司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快报数据出现差异，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６７

，

９６６

，

２５２．５８

元。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６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３

，

５４０

，

５１７

股为基

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３

，

５４０

，

５１７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５３

，

６６４

，

８２７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转增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３

，

５４０

，

５１７ １７０

，

１２４

，

３１０ ４５３

，

６６４

，

８２７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３

，

５４０

，

５１７ １７０

，

１２４

，

３１０ ４５３

，

６６４

，

８２７ １００％

二、股份总数

２８３

，

５４０

，

５１７ １７０

，

１２４

，

３１０ ４５３

，

６６４

，

８２７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４５３

，

６６４

，

８２７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５

元。

八、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

１０

路航天研究院

Ａ

座七楼成霖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林志伟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２８１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２８１３

九、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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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0-012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萍钢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度为

1

亿元，目前为止本

公司累计向萍钢提供了

3

亿元担保。

本次是否反担保：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萍钢为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数

量为

52,800

万元。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3

亿元（含此次对萍钢的担

保

1

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萍乡市分行湘东支行 （以下简称

"

湘东支行

"

）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在湘东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关联企业江西萍钢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向湘东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

亿元（含此次对萍钢的担保

1

亿元）。

因萍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是公司

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四届五

次董事会和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详见

2008

年

10

月

7

日《安

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决议暨召开

200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公告》和

2008

年

10

月

25

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萍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该公司成

立于

1999

年

11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茵路

669

号

1219

室，注册资本：贰拾伍亿陆仟伍佰捌拾贰万玖仟贰佰零壹圆整，法定代表人：涂

建民，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以上生产项目限分支经营）；焦炉煤气、煤焦油、粗

苯、硫酸铵、氧气、氮气、氩气生产、销售（以上生产、销售项目限分支经营）；矿

产品的购销；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以

上项目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萍钢资产总额

19,453,996,996.91

元，负债总额

13,961,617,197.53

元，净资产

5,492,379,799.37

元，实现营业总收入

22,078,064,

229.56

元，实现净利润

658,627,428.19

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2

年整；担保金额：

1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与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互保协议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贷款

担保的协议》将公司与萍钢的互保金额提高到

3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

年，经

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全权授权董事会办理后，在上述担保

总额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公司董事长周瑞庭先生签署银行融资担保

合同， 其签署的银行融资担保合同与本次董事会形成的决议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董事会不再对此银行融资担保形成单独决议。

独立董事董文俊先生、郑明东先生、杨政先生、范利亚先生对此项关联担

保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该关联担保符合《上市规则》、证监发［

2005

］

120

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有利于公司

逐步增长的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没有侵占其

它股东的利益。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制度。

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本公司对萍钢的经营状况

和财务状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认为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有

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对该公司的担保不会给本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

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也不会损害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与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0

年

1

月

28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萍乡市分行湘东支行签署《保证

合同》为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该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

亿元整，该笔贷款已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全部还清，担

保合同履行完毕。

2010

年

4

月

9

日本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江

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该行申请出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为

2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

亿元（含此次对萍钢的担保

1

亿元）。 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资料

1

、保证合同；

2

、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决议；

3

、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萍钢

2009

年审计报告；

5

、萍钢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安徽新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

证券简称：

*ST

金果 证券代码：

000722

公告编号：

2010-007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

4

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和送达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在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8

人。 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以送达或传真

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就公司出售资产以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有的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产事项， 本公司聘请了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对公司以假设资产重组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完成后的公司架构作为

主体的

2008

年度、

2009

年度

1-10

月份备考财务报告进行了专项审计

,

并出具

了审计报告（开元信德湘审字

(2009)

第

108

号）。

基于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产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进入金果实业的假设，

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2009

年度、

2010

年度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开元信德湘专审字（

2009

）第

114

号）。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备考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编制已经遵

循了谨慎性和客观性原则，董事会批准上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

股票简称：

*ST

金果 证券代码：

000722

公告编号：

2010-008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再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因本公司

2007

年和

2008

年连续两年亏损， 预计

2009

年公司继续亏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就股票将暂停上

市有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31

日发布了

2009

年度业绩预亏及暂停上市风

险提示公告， 表明公司

2009

年度业绩继续亏损，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0

年

4

月

28

日刊登的《

2009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010

年

1

月

13

日、

1

月

28

日均发布了公司股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性公告。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

(

一

)

项、第

14.1.2

条、第

14.1.3

条的有关规定，若公司

2009

年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

亏损，公司股票将于披露

2009

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

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 《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oninfo.com.cn

）。 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2010-003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德赛电池（证券代码：

000049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0

年

4

月

15

日、

4

月

16

日和

4

月

19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

二、相关情况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第四条的要求，董事会经与本公司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惠州市德赛工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赛工业

"

）以及其实际控制人惠州市国资委就相

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说明如下：

1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截止

2010

年

4

月

19

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

事项已经发生、预计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重要变化等情况。

上述与公司有关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实际控制人、债务人偿债能

力、重要交易、原材料价格、重要合作、重要投资、重大诉讼和仲裁、业绩信息、

产品价格、接受资助、重大报批等事项。

3

、根据《上市规则》

7.4

条、

7.6

条，公司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4

、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惠州市德赛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及其实际控制人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经询公司控股股东德赛工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惠州市国资委， 本公司董事

会确认，本公司目前及未来三个月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均为

2010

年

4

月

22

日。

2009

年度经营业绩公司已在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里公告预亏，每股

亏损约

0.25-0.35

元。 该预亏公告所涉及的事项没有发生变更。 公司及相关人

员未向除担任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之外的其他机构或人员透露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数据。

2010

年第一季度公司移动电源业务发展良好，长期亏损的项目在

2009

年

关闭，将不再对公司整体业绩形成拖累，预计

2010

年一季度公司业绩有所改

善，具体数据也将在

4

月

22

日披露。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

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0- 10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在北

京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

15

名。其中，钱颖

一董事、黄钢城董事和钟嘉年董事通过电话方式出席会议；梁锦松董事和许善

达董事委托钱颖一董事、 麦卡锡董事委托黄钢城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姜建清董事长主持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张红力先生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15

票，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决定聘任张红力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其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董事会认为张红力先生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情况，具

有丰富的国际银行管理经验，对其加入本行表示欢迎。 张红力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无异议。

附件：张红力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

张红力先生简历

张红力，男，

1965

年

1

月出生。

张红力先生

2004

年

10

月起任德意志银行环球银行全球管理委员会委

员、亚太区总裁，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1

年

7

月任美国惠普

公司总部财务经理，

1994

年

7

月任英国施罗德国际商人银行董事兼中国业务

主管，

1998

年

6

月任美国高盛公司亚洲执行董事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2001

年

3

月至

2004

年

9

月任德意志投资银行大中华区主管、亚洲区副董事长兼中

国区主席。

张红力先生

1984

年

7

月毕业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1989

年

9

月获得加

拿大阿尔伯特大学遗传学硕士学位，

1991

年

7

月获得美国加州圣哥拉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股票代码：

601186

股票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0-013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运专线工程

1

、 本公司收到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和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运专线浙江段站

前工程

HCZJ-2

标段、

HCZJ-3

标段、

HCZJ-7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中标价合计

人民币

102.8061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4.55%

。

2

、 本公司收到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江西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杭州至长

沙铁路客运专线江西段站前工程

HKJX-1

标段、

HKJX-4

标段、

HKJX-5

、

HKJX-8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175.1308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

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7.74%

。

3

、 本公司收到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

运专线湖南段

HCTJⅠ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人民币

43.7293

亿元

,

约占本

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1.93%

。

二、新建合肥至福州铁路客运专线工程

1

、 本公司收到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通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合肥至福州铁路安徽段站前及相

关工程

HFZQ-2

标段、

HFZQ-4

标段、

HFZQ-7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

人民币

127.9601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5.66%

。

2

、本公司收到合肥至福州铁路（闽赣）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

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

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合肥至福州铁路客运

专线（闽赣段）土建工程

HFMG-1

标段、

HFMG-3

标段、

HFMG-4

标段、

HFMG-

7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189.9194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

准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8.40%

。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为人民币

639.5457

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

则下

2008

年营业收入的

28.28%

。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0－010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1-3

月

)

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扭亏为盈

(1000

万元

-1500

万元

)

3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39,183.72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量、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较大，经营业

绩上升。

四、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截至目前公司经营业绩的初步估算， 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实际财务状况以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0-023

债券代码：

126008

债券简称：

08

上汽债

关于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向跃进汽车集团公司无偿划转公司股份

有关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09

年

4

月

28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上

汽集团

"

）与跃进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跃进集团

"

）签订了《股份划转协议》

(

以

下称《协议》

)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上汽集团将向跃进集团无偿划转其持有的

本公司（

A

股证券代码

600104

）

4030.66

万股股份。该事项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2010]84

号）文批准。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5

日发布了相

关公告。

上汽集团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了股份过户手续。 自

2010

年

4

月

16

日起，上述

4030.66

万股本公司股份已经过

户至跃进集团名下。 跃进集团特别承诺对该部分股份在

2010

年

10

月

23

日前

不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

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上汽集团持有公司

513124.2856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78.28%

；跃进集团持有公司

36030.66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50%

。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2010-022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办公楼

301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另

外，独立董事高宗泽先生因公务原因授权委托独立董事袁淳先生代表出席并表

决，独立董事李丁财先生因出差原因授权委托独立董事袁淳先生代表出席并表

决。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审议事项

:

一、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项议

案。

决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同意提名廖学金先生、廖学森先生、廖学湖先生、

廖蓓君女士、姜绍刚先生、黄秀卿女士、莊贤裕先生、甘兆胜先生、梅月欣女士、

甘勇明先生、陈大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甘兆胜先生、梅

月欣女士、甘勇明先生、陈大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1

、本次董事会提名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

、我们审阅了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等基本情况，本次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任职资

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能够胜任相关职责

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劵市场禁入

处罚的情况。 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的董

事就

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职务。 上列独立董事候选

人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须经深圳证劵交易所等有关

部门审核无异议后，与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为正式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均将刊登于指定媒体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董事候选人履历：

廖学金 男，出生于

1947

年

3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

,

高商毕业。曾任利田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信隆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自行车输出业同

业公会常务理事，台湾自行车研究发展中心常务理事。现任公司董事长（

2003

年

11

月

～2009

年

11

月）、利田车料（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9

年

9

月迄今），太

仓信隆车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0

年

12

月迄今），信隆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长（

2004

年

11

月迄今），深圳信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11

月迄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

2005

年

4

月迄今），

HL CORP (USA)

董事长（

1991

年

6

月迄今），镒成车料（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8

年

4

月迄今）； 信隆车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1976

年

10

月迄今），

WISE

CENTURY GROUP LTD.

董事长（

2002

年

1

月迄今），利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

2004

年

7

月迄今），

Achieve Fitness International, Inc.

董事长（

2005

年

9

月迄

今），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理事，台湾自行车运动协会常务理事，深圳进出口商

会副会长，深圳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深圳自行车行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

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廖学金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42,067,035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5.70%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廖学森 男，出生于

1950

年

3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高中毕业。 曾任信

隆车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厂长、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

2003

年

11

月

～2009

年

11

月）、深圳信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04

年

4

月迄今），利田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1989

年

9

月迄今），信隆车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976

年

10

月迄今），利田车料（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1989

年

9

月迄今），太仓信隆车料有限

公司董事 （

2000

年

12

月迄今），

BRANDY BUCK CONSULTANTS LTD.

董事长

（

2002

年

3

月迄今）。 廖学森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18,438,52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6.88%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廖学湖 男，出生于

1959

年

4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高中毕业。 曾任信

隆车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厂长、厂长，信隆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3

年

11

月

～2009

年

11

月），利田车料（深圳）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4

年

2

月迄今），太仓信隆车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2000

年

12

月迄今），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5

年

4

月迄今），深圳信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04

年

11

月迄今），信隆实业（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2004

年

11

月迄今），

HL CORP(USA)

董事（

2004

年

10

月迄今），

ACHIEVE FITNESS INTERNATIONAL INC.

董事（

2005

年

9

月迄今），信隆车料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1976

年

10

月迄今），

MAYWOOD HOLDINGS LTD.

董

事长（

2002

年

1

月迄今）。行业内经历长达

20

多年，亲领公司生产技术开发与导

入、产品设计研发等工作的开展及

ERP

管理系统、

TPS

生产管理系统的建立。廖

学湖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23,970,6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4%

，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之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廖蓓君 女，出生于

1979

年

1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日本庆应大学国际

金融专业、美国哈佛商学院硕士毕业。 曾任美国花旗银行业务专员，太仓信隆车

料有限公司运材事业部副理。 现任公司董事（

2003

年

11

月

～2009

年

11

月）、利

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7

月迄今），美商波士顿咨询公司顾问。 廖蓓君

女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4,441,6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

，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之女，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姜绍刚 男，出生于

1958

年

7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大学毕业。 曾任美

国轮船公司业务经理，美国

ROSS BICYCLE

台湾公司行政助理，德记洋行船务

经理，信隆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6

年

7

月

～2004

年

10

月）。 现任公

司董事（

2003

年

11

月

～2009

年

11

月）、

HL CORP(USA)

董事（

1991

年

6

月迄

今）、总经理（

2005

年

1

月迄今）。 姜绍刚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979,6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

，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黄秀卿 女，出生于

1954

年

12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高职毕业，曾任职

比利钢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 （

2009

年

2

月

～2009

年

11

月）、

FERNANDO CORPORATION

董事长（

2008

年

11

月迄今），

WATFORD INC.

董事

长（

2008

年

11

月迄今）。黄秀卿女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13,324,86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97%

， 为公司持股

8.30%

股东

FERNANDO CORPORATION

实际控

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莊贤裕 男，出生于

1948

年

7

月

1

日，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大学本科毕

业。

2002

年至

2008

年曾担任广州成霖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成霖洁

具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深

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莊贤裕先生未持有信隆实业股份，与公司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

甘兆胜 男，出生于

1945

年

10

月

21

日，中国国籍，大学本科。

2001

年至

2007

年曾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现已退休。 甘兆胜先生未

持有信隆实业股份，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梅月欣 女，出生于

1964

年

8

月

4

日，中国国籍，大学本科。

1986

年

7

月至

1995

年

7

月从事教育工作，任职为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讲师，

1995

年

7

月至

2002

年

8

月，担任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高

级经理，曾任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3

年

5

月

～2009

年

8

月），现任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2008

年

2

月迄今）。梅月欣女士

未持有信隆实业股份，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甘勇明 男，出生于

1956

年

8

月

11

日，中国国籍，法学硕士。

1986

年

7

月

至

1993

年

12

月，曾任江西八一无线电厂副厂长、深圳化工塑料实业公司厂长，

现任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山东大学法学学院兼

职教授。 甘勇明先生未持有信隆实业股份，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陈大路 男，出生于

1971

年

1

月

31

日，中国国籍，

MBA

管理硕士、金融学

学士。

1999

年

11

月至

2009

年

5

月，曾任北京声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通用汽车（北美）总公司高级金融分析师、美国

X-

POD

有线公司兼职咨询顾问，现任于深圳架桥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

年

7

月迄今）、天津架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创始合伙人（

2009

年

7

月迄今）。陈大

路先生未持有信隆实业股份，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2010-023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04

月

16

日

16

：

00-18

：

00

在公司办公楼

301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际出

席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讨论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一）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决议：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于

2009

年

11

月

29

日届满，依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须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换届选举。 本届监事

会认为被提名人陈雪女士，廖纯玉女士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关于监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 拥有履行监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能

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

处以证劵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同意提名陈雪女士、廖纯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履历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获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与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股东

大会召开时间另行公告。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

事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监事职务。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4

月

16

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履历

监事候选人履历

陈雪 女，出生于

1951

年

2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高商毕业。 曾任信隆

车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副总经理，利田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

理，信隆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副总经理，利田车料（深圳）有限公司财

务副总经理，太仓信隆车料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监事（

2003

年

11

月

～2009

年

11

月）、利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1989

年

9

月迄今），信隆车料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976

年

10

月迄今），太仓信隆车料有限公司董事（

2000

年

12

月迄今），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2005

年

4

月迄今），信隆

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2004

年

11

月迄今），

WISE CENTURY GROUP LTD.

董事（

2002

年

1

月迄今）。 陈雪女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20,775,86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7.75%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廖纯玉 公司监事，女，出生于

1982

年

12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大专毕

业。 现任公司监事（

2009

年

2

月

～2009

年

11

月）、千先企业有限公司职员。 廖纯

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弟的女儿，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